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奖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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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政规〔2017〕7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关于
奖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镇政府、群力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相关办、局：
为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切实促进我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奖励范围
在道里区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社会工商资本投资建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奖励形式及标准
政府以“以奖代投”的形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调整结构、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带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具体奖励政策如下：
（一）对社会工商资本投入农业项目给予政策支持
对社会工商资本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式积极参与产业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农业项目实施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农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政策支持。
（二）对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条件及标准
对依法设立、证照齐全、符合财务管理要求、连续经营两年以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新型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10万元：一是2017年后从农户手中流转合法耕地500亩以上，签订三年以上流转合同并在调整种植结构方面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新型经营主体。二是以“带地入股”、“资金入股”、“资产入股”等形式发展30户以上形成长期稳定的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三）获得市级以上评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条件及标准
获得市级规范社（示范社）的新型经营主体一次性奖励2万元。
获得省级规范社（示范社）的新型经营主体一次性奖励3万元。
获得国家级规范社（示范社）的新型经营主体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申报程序
[bookmark: _GoBack]（一）申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符合上述标准的新型经营主体将《新型经营主体奖励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相关信息材料上报所在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由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对材料真实性审核，并在所在村、镇（街）公示一周，公示后上报区农林畜牧兽医局。
（二）核准。区农林畜牧兽医局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现场实地复查、审核、登记备案。
（三）审批。区农林畜牧兽医局将申报材料汇总后报区政府批准，兑现奖励。
四、施行时间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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